南投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未完工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10月30日府計綜字第1010214405號函頒
ㄧ、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速推動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未完成工作，特設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未完工作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之任務，係為協助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未完成工作事項之推動與協調。
三、組織架構：

(一)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縣長兼任，承縣長之命，綜理本小組業務；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府計畫處處長兼任，小組幕僚業務由計畫處負責，承召集人之命辦理協調推動相關事務。
(二)本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七人，成員由本府民政處、農業處、財政處、教育處、建設處、工務處、主計處、觀光處、社會處、地政處、計畫處、原住民族行政局、文化局等單位（機關）指派科長級以上人員代表兼任。
(三)各單位業務分工詳如附表。

四、本小組會議視業務推動之需要，不定期召開，並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如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派代理人與會。
五、本小組召開會議時，如有必要得就議題邀請相關單位(機關)代表或公所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以研議推動事項。
六、各單位辦理重建案件時，依各案件性質不同，得由各主政單位擇定相關人員另組工作小組，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小組委員異動時，遺缺由該單位重新指派代表兼任。
八、本小組所需經費由各單位於相關業務項下支應。
九、本小組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南投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未完工作推動小組」業務分工表

	未完成工作事項
	主(協)辦單位

	1、 復建工程
	工務處等相關工程單位

	2、 校園重建─信義鄉隆華國小重建
	教育處

	3、 大陸善款援建重建工程─仁愛鄉多功能會館興建
	原民局、仁愛鄉公所

	4、 劃定特定區域土地及其改良物徵收
	建設處
(地政處、工務處、農業處、民政處)

	5、 永久屋居民入住及管理工作
	建設處
(社會處、地政處、民政處)

	6、 農業產業重建計畫
	農業處

	7、 微型園區計畫
	建設處

	8、 原鄉特色產業計畫
	原民局

	9、 觀光產業行銷推廣計畫
	觀光處

	10、 文化重建計畫
	文化局

	11、 生活重建工作
(含生活重建中心、就業輔導、工作圈…等)
	社會處
(民政處、建設處、農業處)

	12、 莫拉克颱風民間捐助款管理及運用
	社會處
(各經費動支單位)

	13、 重建預算籌措與支用
	財政處、主計處

	14、 其他災後重建工作事項

(含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暨中央各部會指示暨配合事項…等)
	各相關單位


備註：工作事項來源包括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執行中案件、行政院核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施行期滿未及執行計畫與工作」、「莫拉克災後重建耀動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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